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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31 号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我部对

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报告书》披露，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德马

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的账面价值

为 2,369.57万元，评估值为 37,618.49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1,487.57%。

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结合标的公司所在行业发展情况、行业地位、核心竞争

力等，补充披露本次评估增值较高的合理性； 

（2）《报告书》披露标的公司所在行业属于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

中的“商业服务业”，并选择了 14 家“商业服务业”上市公司作为可

比公司分析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允性。请说明将标的公司分类为“商业

服务业”的具体原因、选择上述可比公司的合理性，以及上述可比公

司与资产评估中选择的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 

（3）请在重大风险提示中说明本次交易形成商誉的具体金额。 

2、请补充披露德马吉（中国）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马

吉（中国）”）的历史沿革，包括但不限于设立情况、历次增减资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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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情况、是否存在出资瑕疵等。同时，请补充披露德马吉（中国）

与标的公司的合作模式，请说明德马吉（中国）既是标的公司的供应

商又是标的公司的客户的原因。请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事项发表核查

意见。 

3、根据《报告书》，标的公司 2014 年、2015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

别为 225.83 万元和 1,091.06 万元，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 2015 年实现

的净利润较 2014 年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 

4、根据《盈利补偿协议》，标的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实现的净

利润分别为不低于 2,500 万元、3,250 万元和 4,225 万元。请补充披露

标的公司承诺业绩较之前年度增幅较大的原因。同时，请以举例方式

说明未实现业绩承诺时各承诺方应补偿的金额及对应的补偿方式，补

充说明当触发补偿义务时，各承诺方的履约能力及为确保交易对方履

行补偿协议所采取的保障措施，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对各承诺方的履约

能力及保障措施是否切实可行发表意见。 

5、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成立以来的人员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正式员工总数、各职能部门的人员情况、劳务派遣人数（若有）、

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工作经历、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具

有从事标的公司相关业务的经验等。 

6、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收入确认的原则、计量方法以及三种类

型收入分开确认的具体依据。 

7、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 年修订）》第五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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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自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是否完整。 

8、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 年修订）》第十六条的

规定补充披露标的公司 2013 年主营业务的发展情况。 

9、请补充披露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前后

公司的股权结构。 

10、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德马吉香港展览有限公司2015

年度的利润总额与净利润一致的原因。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6 年 5 月 4 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4 月 25 日 

 

 

 

 

 


